
【109.06.30發布】 

臺大數學系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審核辦法   

民國 98年 05日 05日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31日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1月 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11月 4日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11月 18日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3月 11日學士班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3月 22日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4月 09日學士班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6月 16日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一、每年級就符合學校遴選資格名單中再依該年級系定必修

科目成績加權計算平均，並以有修畢該年級系定必修者

優先考量。若有必修科目抵免，則以當時修習該科成績

代入計算。 

二、大一（上）以線性代數一、微積分一、計算機程式設計

等科目成績加權計算平均。 

大一（下）以線性代數二、微積分二等科目成績加權計

算平均。 

三、大二（上）以常微導論、分析導論一或分析一、代數導

論一或代數一等科目成績加權計算平均。 

大二（下）以機率導論、分析導論二或分析二、代數導

論二或代數二等科目成績加權計算平均。 

四、大三（上）以幾何學導論或幾何學、計算數學導論、複

分析導論或複分析等科目成績加權計算平均。 

大三（下）以偏微分方程導論與大三上總成績平均各佔

50%，但必須修習至少一門數學系選修課程。 

五、該年級必修科目若重複修習導論以及榮譽學程課程，則

兩門一起計入成績加權計算平均。 

六、由學士班委員會參考大四以前一學期指定選修科目(如

附件一)之表現主動遴選。 

七、同分參酌順序： 



(一)修習當學期數學系課程學分總數及其加權平均。

(大四除外) 

(二)修習所有數學系課程學分累計總數及其加權平均。 

(三)修習所有課程學分累計總數及其加權平均。 

八、本辦法經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 

 

 

 

 

 

 

 

 

 

 

 

 

 

 

 

 

 

 

 

 

 



 

 

系定選修科目表 

課程識別碼 課程名稱 

201 25320 幾何學二 

201 38100 統計學 

201 49780 基本測度論及分佈論  

201 49800 複分析 II  

221 U0530 代數幾何一 

221 U0540 代數幾何二 

221 U0750 數論一  

221 U1310 數值偏微分方程式一  

221 U1110 調和分析一 

221 U1570 高等統計推論一 

221 U1580 高等統計推論二  

221 U2870 實分析一  

221 U2880 實分析二 

221 U2940 微分幾何二  

221 U6140 近世代數一  

221 U6590 近世代數二  

221 U3410 機率論一 

221 U3420 機率論二 

221 U3450 圖論一 

221 U3460 圖論二  

221 U3600 代數幾何  



221 U3940 迴歸分析  

221 U5600 應用分析  

221 U5740 應用分析一 

221 U5890 複幾何  

221 U6160 多變量統計分析  

221 U6570 複分析  

221 U6360 代數數論 

221 U6650 基本測度論及分佈論 

221 U6700 資料科學的數理統計

基礎 

221 U2930 微分幾何一  

221 U3290 組合學一 

221 U8240 幾何測度論  

221 U8440 複幾何分析  

221 U8610 代數幾何一  

221 U5700 數值優化 

221 U5780 數學物理方程一  

221 U5940 代數拓樸  

 

 


